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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青少年打擊樂體驗活動」家長同意書 

親愛的家長： 

您的孩子受學校老師或輔導人員推薦參與「青少年打擊樂體驗活動」，此活動將透過

節奏遊戲及打擊樂的體驗與呈現，融入表演、人際互動及玩耍，讓孩子隨著日常中的音

樂脈動與旋律產生感受，經驗自身與生活環境和日常器物的連結，嘗試表達自我對於節

奏的詮釋演繹。預期孩子將能在活動歷程體驗與調節自我的情緒感受，培養勇氣、信心

與自我效能感，為整體情緒及自我價值感帶來具有豐富性的轉化與提升。 

這項活動也適合對於社會心理學群有興趣的同學前來學習，歡迎希望透過相關活動

體驗成長的同學一同參與。研習結束後將發予研習證書，證書與心得可自行上傳學習歷

程平台充實多元表現，或豐富備審資料。 

活動說明 

一、辦理單位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等學校、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

二、帶領人員 

具社工背景之打擊樂團/表演藝術課程講師、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心理師 

三、 活動安排 

1. 活動時間 

(1) 場次一：112年 6月 04日(日)，上午 09：00至下午 17：00 

(2) 場次二：112年 6月 11日(日)，上午 09：00至下午 17：00 

* 活動時間皆為上午 09：00至下午 17：00，中午將提供便當 

2. 集合地點：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（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10號 3樓，鄰近吉林

國小、捷運松江南京站） 

3. 活動地點 

(1) 第一天：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（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10 號 3 樓，鄰近吉林

國小、捷運松江南京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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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第二天：臺北市青少年發展暨家庭教育中心（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7 號，

近捷運臺大醫院站、捷運善導寺站）  

4. 名額：每場次 15位成員（兩日能完整參與者，優先錄取） 

四、相關權益 

1. 本活動費用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全額補助，家長與學生不需負擔任何費用。 

2. 為維護學生權益與安全信任，活動進行將遵守保密原則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不向

外透露團體內容，但涉及自傷傷人、法律議題時除外，為確保學生安全與權益，

將尋求相關單位協助。 

3. 本活動將於課程中拍照及錄音錄影，僅供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做為活動記錄、

成果報告及研討之用，除前述之目的外不對外公開，以確保學生之隱私。 

五、請假規則 

因活動性質，請成員依報名日程準時出席參與。因故須臨時請假者，請最晚於活動

前兩日，通知活動聯絡人。 

聯絡人：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張芷蓁心理師 

電話：(02)2563-2156 分機 211    

E-mail：blythe1010@tscc.tp.edu.tw 

六、交通與安全配合 

因活動辦理於週末假日，為使學生安全順利抵達活動地點，活動將採「家長親送」、

「學生自行前往」，或者「由工作人員於捷運站集合接送」三者擇一。路程中請學生

注意交通安全，與家長保持聯繫。 

七、防疫注意事項 

請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，倘有發燒、呼吸道症狀或有同住家人確診等，可視情況

先行告知請假，並建議適時佩戴口罩、洗手與進行酒精消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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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青少年打擊樂體驗活動」家長同意書 

本人已詳閱上述說明，願意確實配合相關事宜，並同意子女參與本活動。 

 感謝您的填寫，請將填寫完成的家長同意書，繳回就讀學校輔導室，由輔導老師或輔導人員

協助完成報名。我們會盡快回覆報名結果，若已額滿將通知備取期限。 

 本報名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由家長自存，一份由就讀學校保存，一份由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

心留存。 

學生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級、班別/科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交通方式 

6/04 第一天活動（請 V選。若不參加第一天活動，請打 X） 

□ 來回皆由家長親送。 

□ 學生皆自行來回。 

□ 上午 8:30 於捷運「松江南京站 1 號出口」集合，由負責人員帶往學生輔導諮商

中心；逾時未到將聯繫學生或家長。活動後由負責人員統一帶往捷運「松江南京

站」解散返家。若學生活動後須前往其他地點，請家長聯繫負責人員，以利學生

安全。 

6/11 第二天活動（請 V選。若不參加第二天活動，請打 X） 

□ 來回皆由家長親送。 

□ 學生皆自行來回。 

□ 上午 8:30 於捷運「臺大醫院站 2 號出口」集合，由負責人員帶往青少年發展暨

家庭教育中心；逾時未到將聯繫學生或家長。活動後由負責人員統一帶往捷運「臺

大醫院站」解散返家。若學生活動後須前往其他地點，請家長告知負責人員，以

利學生安全。 

◎餐盒需求：□葷食  □素食 

 

◎其他備註事項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填寫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    


